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研究生學分抵免辦法  
92年 6月 3日 9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3月 18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3月 1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9月 13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6月 5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10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9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9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0月 09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曾在本校

或他校修習研究所程度之學分班或已修畢研究所課程者，得向本

系提出抵免學分申請。  

2. 本系學分之抵免，其申請程序及條件如下： 

（1） 申請抵免之研究生需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網完成抵免申請之

作業，並列印申請單及檢具成績證明，向本系提出申請。 

（2） 本系依學校所定之日程於一定時間內召開系務會議或將研究

生之抵免申請送系主任或相關領域之授課教師審議。 

3. 學分抵免上限如下： 

（1） 本系選修生或本系重考生若依法取得本系學籍，其二年內修

得本系之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申請

抵免，惟其抵免之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 1/2為限。 

（2） 外系或外校之選修生若依法取得本系學籍，得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申請抵免，惟其學分抵免以 12學分

為限。 

（3）學分抵免條件如下： 

A. 申請抵免學分之科目，其修習成績應至少達 A- 或 80分

以上之成績，始可提出。 



B. 申請抵免學分之科目應與本所規劃之課程名稱相同，或經

系主任、相關領域之授課教師審查同意，且學分數不得低

於本系規劃之學分數。 

C. 申請抵免學分之課程應以近四年之內（以提出申請日期為

準向前追溯四年）所修習之科目及成績為依據。 

4. 本校學士班學生曾先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經錄取本系碩士班研

究生者，其學分抵免之成績與上限，得比照本系「五年修讀學、

碩士學位實施細則」辦理；惟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5. 「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之研究生學分抵免規定，依本系「五

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辦理。 

6.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